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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国际商事仲裁中仲裁地的确定

———兼论我国国际商事仲裁实践新发展

◆秦　红

(上海大学, 上海２００４４４)

【摘要】仲裁地这一法律概念在国际商事仲裁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其对于国际仲裁协议准据法的确认、仲裁程序法

的选择、仲裁裁决国籍的确定以及仲裁协议的司法监督等都具有关键性的意义.目前,仲裁地标准已为多数国家的立

法所采纳,国际各大仲裁机构也均在仲裁规则中明确了以当事人意思自治为核心的多元化仲裁地确定方式.我国现

有的«民事诉讼法»及仲裁法体系并未对仲裁地概念作出明确规定,正视国家立法中仲裁地问题概念之缺,完善国际商

事仲裁的法律制度,有利于把我国打造为更具吸引力的仲裁地,促进我国仲裁国际化的进一步发展.

【关键词】国际商事仲裁;仲裁地;«仲裁法»修改

一、仲裁地的学理概念辨析

在国际商事仲裁中，当事人在仲裁协议中可约定事项范

围较为广泛，其中对仲裁地的约定则对仲裁裁决有着较大的

影响。 仲裁地一般是由仲裁当事人提前约定于仲裁协议，

或无约定情形下经仲裁庭、仲裁机构或法院来确定的仲裁裁

决隶属地。 换言之，仲裁地是仲裁裁决在法律上确定被正

式作出的地方，代表了仲裁与特定法域及其相关法律体系之

间的紧密联系。 在国际商事仲裁实践中，其英文表述有

“seatofthearbitration”“placeofthearbitration”“forumof

thearbitration”等。 其中，为全球各大仲裁机构所最常使

用的，也最能体现仲裁地概念的法律性质的是“seat”一

词。“place”本意即带有“地点、位置”的意思，故其更多涉

及地理上的意义；而“forum”在法律英语中表示“法院、

法庭”，故仲裁中多用来指代仲裁庭所在地。

实践中， 经 常 与 仲 裁 地 概 念 混 淆 的 是 仲 裁 开 庭 地

(venue/placeofhearing)和仲裁裁决合议地。 仲裁开庭地与

仲裁合议地是由当事人和仲裁庭根据特定案件的实际状况，

如当事人、证人出庭的困难程度，开庭场所是否满足开庭要

求，以及仲裁员地点情况等来决定的，便于开庭及与合议的

场所。 这二者都与仲裁地不相符，也往往不具有任何法律

上的意义。 因此，仲裁的开庭地、仲裁庭合议地与仲裁地

并非同一概念，部分情形下三者所代表的地点也不同。 但

仲裁决定的作出地只是由原仲裁地确定的，法律意义上的仲

裁地是唯一且明确的。

仲裁地这一概念在国际商事仲裁中的作用是毋庸置疑

的，这一作用不仅体现在影响仲裁庭与当事人、证人等主体

之间的内在关系，也体现在对仲裁程序与法院之间的外部关

系的影响。 对仲裁地的约定不清，往往蕴含着较大的争议

风险。 由此体现出仲裁地对国际商事仲裁的重大意义，在

国际商事仲裁中也成为双方当事人的“兵家必争之地”。 在

仲裁协议当事人未对仲裁地进行约定时，对仲裁地的确定权

力往往由负责案件的仲裁庭行使，这或许会与当事人的本来

意愿相悖。 因此，当事人在签订仲裁协议时，有必要认真

考量仲裁地的问题，以免未来造成仲裁地确定的混乱。

二、我国立法上关于仲裁地的规定

在我国立法层面，仲裁地概念的首次出现是在２００５年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

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仲裁司法解释》)中，其中第十六条

明确提出，“对涉外仲裁协议的法律效力审查，适用双方约

定的法律；当事人没有约定适用的法律但规定了仲裁地的，

适用仲裁地法律；没有约定适用的法律也没有约定仲裁地或

者仲裁地约定不明的，适用法院地法律。”此前，根据１９９５
年９月１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以下简称

《仲裁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各方当事人可以向仲裁委员

会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裁决，仅说明了“仲裁委

员会所在地”，而未提及“仲裁地”。 此后于２０１７年修正

的《仲裁法》第五十八条也沿用了此规定。

２０１０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

首次在法律层面上涉及“仲裁地”的定义。 其中第十八条

规定，“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仲裁协议适用的法律。 当事人

没有选择的，适用仲裁机构所在地法律或者仲裁地法律。”

２０１２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

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四条明确规

定，“当事人没有选择涉外仲裁协议适用的法律，也没有约

定仲裁机构或者仲裁地，或者约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适

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认定该仲裁协议的效力。”由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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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目前我国法律普遍认可在涉及外国仲裁中双方自主选定

仲裁地的权利，但未对仲裁地的含义作出规定。《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于１９９１年

修改时规定：“国外仲裁机构的裁决，需要中华人民共和国

人民法院承认和执行的，应当由当事人直接向被执行人住所

地或者其财产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申请，人民法院应当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或者按照互惠

原则办理。”但包括２０２１年新修正的《民事诉讼法》，时至

今日我国相关法律仍未对仲裁地的概念问题进行明晰。

综上，我国现行立法少有提及仲裁地的概念，且从未对

其含义作出明确界定，对于仲裁地确定方式的相关规定尚付

阙如。 出于完善仲裁制度、提高仲裁公信力等现实需要，

我国仲裁领域的相关法律法规也逐步进入修改完善阶段，如

由司法部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修订)(征求意见

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其中第二十七条对仲裁地进行

了规定，以期将仲裁地的概念通过立法形式确定下来。

三、我国仲裁实践中关于仲裁地确定的探析

目前，我国关于仲裁制度的法律法规对于仲裁地的定义

问题仍是空白。 基于一定的历史原因，我国《仲裁法》框

架内产生了“机构仲裁”机制，该机制下仲裁组织可采用仲

裁规则，对仲裁地作出规定。 仲裁当事人在选择适用该机

构仲裁规则时，就自动适用其关于仲裁地的规定。

笔者对国内外仲裁机构现今适用的仲裁规则进行了梳

理，总结得出大部分仲裁机构的仲裁规则均涉及仲裁地的确

定方式，但各国家或地区间的规定却略有不同。 结合下

表，仲裁地的确定主要包括以下四种方式：(１)仲裁协议当

事人事先约定；(２)确定为仲裁机构所在地；(３)由仲裁机构

结合实际情况确定；(４)由仲裁庭结合实际情况确定。 在以

上方式中，第一种往往是国内外仲裁机构首先考虑的方式，

充分体现出各大国际仲裁组织对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尊

重。 实际操作中，如果双方都没有协议约定仲裁地，则仲

裁庭在确定仲裁地时一般依据如下要素：当事人、仲裁员的

国籍、基础合同的准据法、与仲裁纠纷或协议约定有关的关

键地点、计划约定的仲裁地所在国对待仲裁的态度等。 由

此可以看出，一国司法环境对于仲裁的接受态度，对该国是

否具有成为仲裁地的吸引力有着重要的作用。

表１　我国境内各大仲裁机构仲裁规则中关于“仲裁地”的规定

仲裁规则 关于“仲裁地”的规定

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

员会仲裁规则(２０１５版)

第七条　仲裁地

(一)当事人对仲裁地有约定的,从其约定.

(二)当事人对仲裁地未作约定或约定不明的,以管理案件的仲裁委员会或其分会/仲裁中心所在地为仲裁地;仲

裁委员会也可视案件的具体情形确定其他地点为仲裁地.

(三)仲裁裁决视为在仲裁地作出

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

员会网上仲裁规则(２０１５)

第八条　仲裁地

当事人约定仲裁地的,从其约定.当事人未作约定的,以仲裁委员会所在地为仲裁地.仲裁裁决视为在仲裁地

作出

北京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

(２０２２)

第二十七条　仲裁地

(一)除非当事人另有约定,本会所在地为仲裁地.本会也可以根据案件具体情况确定其他地点为仲裁地.

(二)仲裁裁决视为在仲裁地作出

上海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

(２０２２)

第四条　仲裁地

(一)当事人对仲裁地有约定的,从其约定;当事人对仲裁地没有约定的,以仲裁委所在地为仲裁地,仲裁委也可以

视案件的具体情形确定其他地点为仲裁地.

(二)经征求当事人的意见,仲裁庭可以在其认为适当的任何地点开庭和举行会议,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三)仲裁庭可以在其认为适当的任何地点进行合议,仲裁裁决视为在仲裁地作出.

第五条　仲裁协议准据法

(一)当事人可以约定仲裁协议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约定的,适用仲裁地法律.没有约定仲裁地的,由仲裁委

或仲裁庭确定仲裁协议所适用的法律

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

员会仲裁规则(２０１５)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

区仲裁规则(２０１５)

第七条　仲裁地

(一)当事人书面约定仲裁地的,从其约定.

(二)如果当事人对仲裁地未作约定,仲裁委员会所在地为仲裁地.

(三)仲裁裁决应当视为在仲裁地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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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仲裁规则 关于“仲裁地”的规定

深圳国际仲裁院仲裁规则

(２０２２)

第四条　仲裁地

(一)当事人对仲裁地有约定的,从其约定.

(二)当事人对仲裁地没有约定的,以仲裁院所在地为仲裁地.仲裁院也可视案件的具体情形确定其他地点为仲

裁地.

(三)仲裁裁决应视为在仲裁地作出

广州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

(２０２１)

第七条　仲裁地

(一)除当事人另有约定外,以管理案件的本会、分会/南沙国际仲裁中心、各专业仲裁平台业务场所所在地为仲裁

地.本会可以根据案件具体情况,确定其他地点为仲裁地.

(二)仲裁裁决视为在仲裁地作出

中国广州仲裁委员会网络

仲裁规则(２０１５)

第七条　仲裁地

除当事人另有约定外,本会所在地为仲裁地.本会可以根据案件具体情况确定其他地点为仲裁地.仲裁裁决视

为在仲裁地作出

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仲裁

规则(２０２１)

第七条　仲裁地

(一)当事人对仲裁地有约定的,从其约定.

(二)当事人对仲裁地未作约定或约定不明的,以管理案件的仲裁委员会或其上海总部/分会/仲裁中心所在地为

仲裁地;仲裁委员会或仲裁庭也可视案件的具体情形确定其他地点为仲裁地.

(三)仲裁裁决视为在仲裁地作出

表２　我国境外各大仲裁机构仲裁规则中关于“仲裁地”的规定

仲裁规则 关于“仲裁地”的规定

SIAC新加坡国际仲裁中

心仲裁规则(２０１６)

２１仲裁地

２１．１当事人可以约定仲裁地.当事人未约定的,仲裁地由仲裁庭在考虑全部案情后予以确定.

２１．２仲裁庭有权按照仲裁庭认为便捷、适当的任何方式,在仲裁庭认为便利、适合的任何地点开庭和举行会议

ICC国 际 商 会 仲 裁 规 则

(２０２１)

第１８条　仲裁地

１．仲裁地由仲裁院确定,但当事人另有约定者除外.

２．经与各当事人协商,仲裁庭可在其认为适当的任何地点开庭和举行会议,但当事人另有约定者除外.

３．仲裁庭可以在其认为适当的任何地点进行合议

SCC斯 德 哥 尔 摩 商 会 仲

裁院仲裁规则(２０１７)

第２５条　仲裁地

(１)除非当事人已有约定,理事会应当决定仲裁地.

(２)仲裁庭经与当事人协商后,可以在其认为合适的任何地点进行开庭审理.仲裁庭可以在其认为合适的任何地点召

开会议,对案件进行合议.即使庭审、会议或合议在仲裁地以外的地点进行,仲裁应当视为在仲裁地发生.

(３)裁决应当视为在仲裁地做出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

仲裁规则(２０２１)

第１８条　仲裁地

１．各方当事人未事先约定仲裁地的,仲裁庭应根据案情确定仲裁地.裁决应视为在仲裁地作出.

２．仲裁庭可在其认为适当的任何地点进行合议.除非各方当事人另有约定,仲裁庭还可在其认为适当的任何地

点为其他任何目的举行会议,包括开庭审理

LCIA伦敦国际仲裁院仲

裁规则(２０１４)

第１６条　仲裁地和开庭地

１６．１当事各方可以在仲裁庭组成前的任何时候,或在仲裁庭组成后经仲裁庭事先书面同意,书面约定仲裁地(或

法定地点).

１６．２在无法达成任何该等约定的情况下,仲裁地应为(英国)伦敦,除非仲裁庭考虑到具体情况并在给予各方向仲

裁庭提出书面意见的合理机会后指定另一仲裁地点更为适当.该等默认仲裁地点不应被 LCIA仲裁院视为第５

条、第９A条、第９B条、第９C条和第１１条项下指定任何仲裁员的相关情形.

１６．３仲裁庭经与双方协商可在任何方便的地理地点举行任何庭审,并在其自行选择的任何地理地点进行合议.

如果该(等)地点位于仲裁地之外,该等仲裁仍应被视为所有目的在仲裁地进行的仲裁,且任何命令或裁决应被视

为在该地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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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仲裁规则 关于“仲裁地”的规定

LCIA伦敦国际仲裁院仲

裁规则(２０１４)

１６．４适用于仲裁协议及仲裁的法律应为仲裁地适用的法律,除非在双方书面约定适用其他法律或法律规则的范

围内,且该等约定不被仲裁地适用的法律所禁止

美国仲裁协会国际仲裁规

则 (２０２２)ICDRInternaＧ

tional Arbitration Rules

forIFTAArbitration

第１９条　仲裁地点

１．本仲裁规则下的所有仲裁应在协议指定的仲裁地(forum)进行,或者如果协议未指定,则在加利福尼亚州洛杉

矶县进行.双方可协商确定仲裁应在不同的地点进行,但该等替代地点的指定必须由双方达成书面协议,并且在

指定仲裁员之前将该等协议的副本向仲裁管理人备案.

２．仲裁员可为任何目的在其认为适当的任何地点开庭,包括进行听证、举行会议、听取证人证言、检查财产或文

件,或讨论,如果在仲裁地以外的其他地方进行,则仲裁应被视为在仲裁地进行

美国仲裁协会国际仲裁规

则 (２０１４)ICDRInternaＧ

tional Arbitration Rules

forIFTAArbitration

第１７条　仲裁地点

１．如果当事人未在仲裁管理人规定的期限内就仲裁地达成一致,仲裁管理人可以初步确定仲裁地,但仲裁庭有权

在其组成后４５天内确定.

２．仲裁庭可为任何目的在其认为适当的任何地点开庭,包括进行听证、举行会议、听取证人证言、检查财产或文

件,或讨论,如果在仲裁地以外的其他地方进行,仲裁应被视为在仲裁地进行,任何裁决应被视为在仲裁地作出

四、确定仲裁地的意义

在国际商事仲裁中，不仅涉及基础合同的法律适用，也

包括其他关于法律适用的问题。 而对仲裁地的认定，则将

在仲裁协议的准据法、仲裁程序法、对仲裁人员国籍的确

认、仲裁法律决定的确认与实施，以及对仲裁法律决定的司

法监督等方面，对仲裁产生深远影响。

(一)仲裁地与仲裁协议准据法

基于目前国际上广泛承认的仲裁条款的独立性原理，仲

裁条款独立于基础合同存在，其效力不受基础合同的效力影

响。 因此，仲裁协议的准据法原则上也应具备独立性。 但

在实践中，当事人之间通常都会对基础合同的适用法律作出

约定，却往往忽视了仲裁协议的准据法。 在双方未对此协

商的情形下，确定仲裁地的权力则通常交于仲裁庭行使，此

时该权力行使的过程主要是以基础协议的准据法、约定仲裁

地为出发点，进而判断当事人有无关于仲裁协议准据法的默

示约定。 若不能确认则将径直应用仲裁地法。 １９５８年，

《联合国关于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公约》(以下简称

《纽约公约》)中明确肯定了仲裁地标准在双方无约定情形

下的重要地位，其中第五条规定，“裁决唯有于受裁决援用

之一造向声请承认及执行地之主管机关提具证据证明有下列

情形之一时，始得依该造之请求，拒予承认及执行：(甲)第

二条所称协定之当事人依对其适用之法律有某种无行为能力

情形者，或该项协定依当事人作为协定准据之法律系属无

效，或未指明以何法律为准时，依裁决地所在国法律系属无

效者”。《纽约公约》规定的裁决地，即是指仲裁地所在国。

可以看出，当事人之间未就仲裁协议准据法进行约定时，国

内外通行做法是适用仲裁地法律进行判断。

(二)仲裁地与仲裁程序法

仲裁程序法(procedurallawofthearbitration)适用于对

仲裁与仲裁地法院之间的关系处理。 如前文所述，仲裁地

法律通常在当事人未约定仲裁协议准据法时被适用。 此

外，仲裁与诉讼相比，给予当事人更多的协议自由，最大程

度上重视当事人的意思自治。 在仲裁程序中，当事人可以

约定的范围甚广，包括仲裁地、仲裁适用规则、适用程序，

甚至原则上也可以约定仲裁所适用的程序法。《纽约公约》

的第五条规定，在“仲裁机关之组成或仲裁程序与各造间之

协议不符，或无协议而与仲裁地所在国法律不符者”的情况

下，缔约国可拒绝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 据此，仲裁

地所在国的仲裁程序法只能在当事人未作约定时才能适用。

在国际商事仲裁中，一方面，当事人约定仲裁程序准据

法的情形并不常见；另一方面，如当事人对此进行了约定，

则很有可能增加仲裁程序的不确定性与复杂程度，甚至减缓

整个仲裁程序的进度，从而违背了当事人追求高效解决争议

的初衷。 可以参考２００６年的《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国

际商事仲裁示范法》在附注中所提到的，尽管当事人可以约

定选择仲裁程序法，得到了较多国家法律上的认可，但实践

中这一项权利却很少被当事人行使。 在这种情况下，仲裁

地对于仲裁程序法的确定就显得尤为重要。

(三)仲裁地与仲裁裁决的国籍

仲裁裁决的国籍是指仲裁裁决隶属于某一国家，并受国

家法律约束的法律关系，也标志着国际商事仲裁裁决的法律

效力来源。

仲裁裁决国籍的认定在国际商事仲裁中发挥着重要作

用。 首先，仲裁裁决的国籍是判定一个仲裁裁决能否为国

际商事仲裁的主要依据。 国际商事仲裁裁决概念中的前提

就是该项裁决具有国际因素，且仲裁裁决在不同的国家之间

是有差别的。 其次，仲裁裁决的国籍通常可以影响法院的

管辖权，尤其是在法院主动对仲裁裁决进行司法审查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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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很多国家而言，外国裁决和本国裁决的法律地位和司法审

查方式存在区别。 如同一国法律将不同国籍的本国人和外

国人区别对待一样，仲裁裁决的国籍也成为一国法院在司法

审查时，给予本国裁决和外国裁决不同的法律地位和现实待

遇的重要依据。 最后，仲裁裁决的国籍决定了一国可否对

特定仲裁裁决行使撤销权。 多数国家的立法认为，本国法

庭只能审核和决定本国国籍的仲裁裁决能否被撤销。 本国

法院只能对本国仲裁裁决行使司法追诉权，而对他国国籍的

仲裁裁决则无权行使，只有在一方当事人提出承认和履行该

仲裁时加以审核，结果也只能是对其承认执行或者拒绝承认

执行。 因此，仲裁裁决的国籍在其跨境执行阶段是非常重

要的。 基本上每个国家的仲裁相关法律都对境外仲裁裁决

进行差别化对待，在具体司法审查过程中对其采取不同的标

准，适用不同的承认和执行程序。

在不少国际商事仲裁案件中，各方当事人、仲裁机构、

仲裁员的所在地、仲裁地，以及包括仲裁庭审在内的相关活

动地点等，都可能分属不同国家和地区。 这种情况就给裁

决国籍的区分造成了困难，也在客观上形成了不同的区分标

准。 在判断国籍的问题上，各国因立法沿革、司法实践不

同而出现了判断标准上的差异。 目前，各国立法和实践上

多采用低于标准，即仲裁裁决的国籍按照裁决作出地所在国

进行认定，来确定国际商事仲裁裁决的国籍。

(四)仲裁地与仲裁司法监督

目前，多数国家都已在立法层面赋予了法院对仲裁的司

法监督权，从而保证了仲裁当事人能够获得平等救济的可

能，仲裁裁决的撤销程序即为其中十分关键的方式之一。

仲裁裁决的撤销则是指一方当事人认为仲裁结果存在重大问

题时，可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交撤销仲裁申请，由人

民法院在经审查同意后裁决撤销仲裁裁决的制度。《纽约公

约》未涉及对该制度的具体规定，而其中第五条规定，如果

仲裁裁决被仲裁地有管辖权的法院撤销或者中止执行的，被

申请承认或执行该仲裁的缔约国就可以据此不予承认或者执

行该裁决。 且如上文所述，实际上当事人极少在合同中约

定把非仲裁地所在国法律视为仲裁程序法，同时，多数国家

对于仲裁地法院的司法监督权也表示认可，使得仲裁地法院

在实际上成为唯一有权判断仲裁裁决能否撤销的管辖主体，

由此保障了仲裁程序的公平、公正。

五、“仲裁地”立法与我国国际商事仲裁实践的展望和建议

(一)我国仲裁司法实践中“仲裁地”标准的发展

如前文所述，我国在立法上未能对“仲裁地”的概念作

出明确界定。 在司法实践的发展过程中，法院也逐步认识

到了仲裁地对于国际商事仲裁的重要性，并产生了采用仲裁

地标准的审判倾向。

２００４年，在山西天利实业与香港伟贸国际公司一案

中，最高法发出《关于不予执行国际商会仲裁院 １０３３４/

AMW/BWD/TE最终裁决一案的请示的复函》，认定以仲裁

机关所在地即法国为仲裁地，此时，最高法的态度是采取

“仲裁机构所在地”标准。 ２０１３年，最高人民法院针对安

徽省龙利得包装印刷有限公司与BPAgnatiS．R．L申请确认

仲裁协议效力案，在复函中提出“当事双方并未明确约定仲

裁效力适用范围的法规，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

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的要求，

应适用仲裁地法律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来确认仲裁协议

的效力。”可见，本案中最高法采取了“仲裁地”标准来确

认仲裁协议的效力。 ２０２０年，在布兰特伍德工业股份公司

与广东省阀安龙机械成套设备工程公司一案中，广州市中院

第一次确定了由国外仲裁组织在我国内地作出的仲裁决定，

可作为我国涉外仲裁决定，按照国际仲裁地标准认定仲裁裁

决的国籍。 对于不同国籍的仲裁裁决，人民法院通常会依

据不同的法律规定实施司法审查权。 在司法实践的探索

中，我国法院在司法实践中采用“仲裁地”标准，更为合理

也更符合国际潮流。

(二)关于“仲裁地”概念的修法建议

国务院于２０１５年批准的一部文件中，提出“探索建立

全国性的自贸试验区仲裁法律服务联盟和亚太仲裁机构交流

合作机制，加快打造面向全球的亚太仲裁中心。”此后，如

２０１６年２月２４日，国际商会仲裁院(ICC)设立在上海自贸

区仲裁办公室。 再如２０１６年３月３日，新加坡国际仲裁中

心(SIAC)在上海自贸区设立代表处。

２０１９年７月，由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中国(上海)自由

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总体方案》启动实施，其中相关规定

允许特定境外仲裁机构经同意与备案，在新片区内设立业务

机构并从事相关业务。 同年１０月，上海市司法局出台《境

外仲裁机构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设立业

务机构管理办法》，以进一步细化国外仲裁服务机构在临港

新片区设置服务机关、服务单位及进行涉外法律仲裁服务工

作的有关要求。 可以看出，现今我国政府对于境外仲裁机

构及业务在国内的开展持支持态度，将仲裁机构与人才引入

重点放在自贸区，以加速推进我国仲裁制度体系的建设，逐

步加强我国在商事仲裁领域的国际影响力。 在此过程中，

吸引国际商事仲裁当事人将上海、北京等地选为仲裁地，无

疑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到目前为止，我国《民事诉讼法》《仲裁法》等相关法

律中，仍未对“仲裁地”的定义进行明晰，对于仲裁裁决的

司法监督程序也亟待完善。 在将《仲裁法》的修改纳入至

立法规划后，我国司法部门着手对相关法律进行修改。 例

如，前述《征求意见稿》中，对仲裁裁决的撤销制度及重新

仲裁制度进行了进一步的完善，由此人民法院对国内和涉外



法治探寻

２０２２．１９　楚天法治　 １１７　　

仲裁裁决的撤销规定也向着统一的方向发展。《征求意见

稿》在参考国际通行做法的同时，在涉外仲裁上增加了“临

时仲裁”的机制，该机制限制适用于涉外商事纠纷；在仲裁

地问题上，《征求意见稿》引入仲裁地标准，着力于增加我

国对国际商事仲裁的吸引力，吸引更多优秀国际仲裁机构在

我国聚集、发展。

从“仲裁地”条文来看，《征求意见稿》第二十七条规

定，“当事人可以在仲裁协议中约定仲裁地。 当事人对仲裁

地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以管理案件的仲裁机构所在

地为仲裁地。 仲裁裁决视为在仲裁地作出。 仲裁地的确

定，不影响当事人或者仲裁庭根据案件情况约定或者选择在

与仲裁地不同的合适地点进行合议、开庭等仲裁活动。”首

先，该项修改尊重了仲裁中的当事人意思自治，明确仲裁地

的确定以当事人约定的方式为原则。 其次，该条规定对

“仲裁裁决作出地”的法律意义进行了明晰，且将仲裁地与

仲裁合议地、仲裁开庭地等类似概念进行了区分，填补了我

国关于仲裁地的法律规定漏洞。 但是，“当事人对仲裁地没

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以管理案件的仲裁机构所在地为

仲裁地”，将使得仲裁机构和仲裁庭不再有权视案件情况决

定仲裁地，设定过多限制将削弱仲裁的独立性，不利于鼓励

当事人选择我国作为仲裁地。 同时，出于仲裁在独立性以

及最大程度上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等方面不同于诉讼的特

征，我国在立法过程中仍应尽可能避免对仲裁地作出过度的

限制。

六、结束语

在国际商事仲裁中，对“仲裁地”定义进行明晰，不论

对于仲裁的准据法、仲裁程序法，还是仲裁裁决的国籍和对

于仲裁的司法监督等，都有着关键性的意义。 只有真正厘

清仲裁地的概念，才能探索我国建设仲裁地的路径，并且利

用好上海、北京两地自贸区的政策优势和窗口优势，打造出

先进、开放、极具吸引力的仲裁地。 我国的仲裁体系在变

革进程中，必须要根据当前实际的需要，结合我国实际情

况，坚持国际化的改革方向和发展路径，展现我国司法对仲

裁的支持态度，增加我国作为仲裁地在国际商事仲裁中的竞

争力和吸引力，促进我国法律服务业的蓬勃发展，推动我国

仲裁国际化发展进入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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